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溧政办发〔2018〕31号 

 

 

各镇人民政府，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溧

阳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市各委办局，直属单位： 

为科学有序推进我市各项工作的制度建设，提高规范性文件

质量，根据《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省政府令54

号）和《溧阳市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溧政发〔2012〕89号）

等有关规定，市政府法制办在广泛征求并吸纳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制订了市政府2018年制定规范性文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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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应当遵循依法、统一、公开的原则，

坚持从实际出发，切实增强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各单位要高

度重视并认真落实好今年的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 

二、对列入规范性文件起草计划的项目，各单位应当成立由

分管领导、业务科室负责人和法制工作机构负责人组成的起草班

子，结合我市实际，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起草工作。 

三、各单位起草文件草案，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

不得擅自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和行政收费，并力求增强文件

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防止和克服照搬照抄的现象。文

件草案涉及其他单位的，应当主动征求相关单位的意见。 

四、文件草案完成后，起草单位要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署送

审稿，并根据《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完善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工

作机制的通知》（溧政办发〔2015〕101号）的规定，将送审函、

草案文稿、起草说明、制定依据、意见征集等书面材料报送市政

府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对报送材料不齐全的，将予以退回，

由有关单位补齐材料后重新报送。 

五、未经合法性审查的，不得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决定，

不得发布施行。 

六、规范性文件审核过程中，市政府法制办必要时将按照政

务公开的要求组织听证、论证和听取意见等，相关单位要予以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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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支持。规范性文件发布后，市政府将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

求，通过市政府网站等统一组织对外公告。 

七、各单位应当按计划要求进度报送文件草案，对在规范性

文件起草过程中遇有问题的，可向市政府法制办咨询。 

 

附件：市政府2018年制定规范性文件计划项目表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 0 1 8年 5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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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文 件 名 称 起草单位 会 办 单 位 报送时间 

1 溧阳市重点项目建设审批信用承诺预审制实施方案 发改委  第二季度 

2 溧阳市 2018 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实施方案 发改委 
经信局、教育局、民政局、人社局、农林局、

商务局、卫计局、旅游局 
第二季度 

3 溧阳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 发改委 公安局、住建委、交通局 第二季度 

4 溧阳市服务业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发改委  第三季度 

5 溧阳市物流业发展总体规划（2018-2025 年） 发改委  第三季度 

6 溧阳市教育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教育局 

编办、财政局、人社局、国土局、住建委、 

规划局、交通局、经信局、公安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中关村 

第二季度 

7 关于加强“百议堂”建设的工作意见 民政局 农工办 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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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文 件 名 称 起草单位 会 办 单 位 报送时间 

8 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工作的通知 民政局  第二季度 

9 
关于印发溧阳市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

的通知 
人社局  第二季度 

10 
关于建立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专项工作机制的

通知 
人社局  第三季度 

11 
溧阳市深入推进社会保险全民参保计划“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 
人社局  第三季度 

12 关于规范休闲健康项目用地出让管理的实施意见 国土局 
规划局、住建委、民政局、旅游局、商务局、

文广体局、卫计局、发改委 
第二季度 

13 溧阳市农村建设用地使用管理办法 国土局 规划局 第二季度 

14 
溧阳市房屋征收项目建筑拆除和地块综合整治工程

管理的实施意见 
征收办 住建委、国土局、政务办 第二季度 

15 关于进一步深入推进全市放心消费创建工作的意见 
市场监督

管理局 
 第二季度 

16 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 安监局  第四季度 

17 溧阳市城区菜市场标准化改造实施意见 城管局 发改委、公安局、财政局 第二季度 

18 溧阳市菜市场长效管理综合考评办法 城管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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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送：市委各部委办局，市人大办、政协办，市法院、检察院， 

市人武部。 

  溧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5月4日印发   


